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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际教育学院文件
国教〔2026〕12 号

华北电力大学中国政府奖学金年度评审办法
（2026 年修订）

第一章总则

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中国政府奖学金管理，发挥中国

政府奖学金的效益和作用，提高中国政府奖学金生培养质

量，根据教育部《中国政府奖学金工作管理办法》（教外

厅〔2020〕1 号）、《中国政府奖学金年度评审办法》及国

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（以下简称留基委）有关工作要

求，结合我校实际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中国政府奖学金年度评审（以下简称年度评

审）是指通过对享受中国政府奖学金来华学习的外国留学

生（以下简称奖学金生）每年进行一次综合评价，决定其

是否具有继续享受或者恢复享受中国政府奖学金的资格。

第三条 年度评审的对象为，评审当年 9 月之后继续享

受中国政府奖学金的学生（名额性质为计划内）、原定学

习期限结束后申请延长奖学金期限的学生、被中止奖学金

资格拟申请恢复奖学金的学生。

第二章评审内容及结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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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条 评审内容为奖学金生在评审当学年的道德品

行、学习成绩、学习/科研态度、活动表现等方面情况，通

过定量打分、定性评价等方式形成评审意见和建议。

第五条 定量打分总分为 100 分，其中道德品行 30 分、

学习成绩 30 分、学习/科研态度 20 分、活动表现 20 分。具

体打分标准由每年年度评审细则确定。

第六条 评审意见为合格或不合格。原则上定量打分在

60 分及以上为合格。合格者评审建议为继续提供奖学金，

不合格者评审建议为中止提供奖学金一年或取消提供奖学

金。

第七条 有下列情况之一者，评审意见为“不合格”，

中止其享受中国政府奖学金资格一年：

1.违反中国法律法规、学校校规校纪，受到留校察看及

以上处分的；

2.存在危害中国国家安全和利益、损害社会公共利益、

破坏社会公共秩序等不当言行造成不良影响的；

3.因考核成绩不合格留级或者降级的；

4.所修课程连续两年未达到规定学分的。

被中止享受中国政府奖学金资格者，自下一学年开学

起停发其奖学金，本人可按照我校有关规定申请自费或减

免部分费用学习，经批准后可继续留校学习。中止期满

前，经本人提出书面申请，可参加当年年度评审，如评审

合格，经留基委批准后，可自下一学年起恢复奖学金资

助。

第八条 有下列情况之一者，评审意见为“不合格”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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取消其享受中国政府奖学金的资格：

1.受到勒令退学或者开除学籍处分的；

2.在校学习期间累计两次未通过年度评审的；

3.无正当理由不参加年度评审的。

被取消享受中国政府奖学金资格者，从公布之日起停

发其奖学金，其享受中国政府奖学金的资格不得再恢复。

第三章评审程序

第九条 根据留基委有关工作要求，国际教育学院每年

制定并公布当年年度评审细则，核查参评学生名单，发布

年度评审通知。

第十条 奖学金生按照年度评审通知要求，登录中国政

府奖学金来华留学管理信息系统，如实、认真完成“奖学

金年度自评”，根据实际情况上传成绩单、科研成果、参

加活动证明等支撑文件，确认信息无误后在规定期限内提

报。

第十一条 国际教育学院结合学生自评材料、实际在校

表现、导师考评意见等，按照当年年度评审细则要求进行

定量打分及综合评审，提出评审意见，撰写年度评审报

告。对参评学生进行复审，确定评审结果并进行公示。公

示结束后上报留基委审批。根据留基委批复结果调整奖学

金资助内容。

第四章 附则

第十二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。《华北电力大学

中国政府奖学金年度评审办法（2020 年修订）》同时废

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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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三条 本办法由国际教育学院负责解释。

华北电力大学国际教育学院 2026 年 3月 30 日印发


